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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相关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润邦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向上市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 71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之相关事项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经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1、其已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说明与承诺或证明； 

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任何隐

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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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仅就《问询函》中相关事项发表意见，且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

简称“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

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财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

中对有关财务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

述不应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回复《问询函》向深交所报备和公开披露之目的使

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问询函》问题二“报告期内，你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将其所持义乌绿

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绿威”）100%股权以人民币合计 1,2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浩电力”）以及

李卉。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已完成。（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股

权转让背景及原因，对江苏绿威当期利润表的影响，上述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你公司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的情形。（2）报告期末，你公司

其他应收款-股权转让余额 4,074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股权转让款形成

的背景以及期后回款计划。” 

上述问题中，本所律师对上述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述股权转让

定价是否公允，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上述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一）上述交易中股权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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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

ml），以及相关人员提供的身份证件，上述交易中股权受让方的基本情况分别如

下： 

1、鑫浩电力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501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788887590D 

法定代表人 薛龙国 

住所 巴城镇石牌茅沙塘南路 426 号 3 号房 

成立日期 2006 年 06 月 05 日 

营业期限 2006 年 06 月 05 日至 2026 年 0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煤炭批发；环保节能项目开发利用；电力设备及环保设备成

套供应；电力能源项目经营管理及咨询服务；环境治理工程；

焦炭、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薛龙国持有 100%的股权 

根据薛龙国提供的身份证，薛龙国的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身份证住址 

薛龙国 男 1401021968******** 上海市浦东新区 

2、李卉的基本情况 

根据李卉提供的身份证，李卉的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身份证住址 

李卉 男 3211021968******** 江苏省东海县 

（二）上述股权受让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本所律师取得了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填写的《关联方调查表》，并登陆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https://www.tianyancha.com）等网站对薛

龙国、李卉、鑫浩电力的对外投资、任职情况进行了查询，通过巨潮资讯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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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证券交易所等网站查询了2018年 1月至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逐条对照《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人的规定，现就鑫浩电力、李卉与上

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分析如下： 

1、鑫浩电力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 

序

号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

定的关联法人 
分析与说明 

鑫浩电力是否

为关联法人 

1 
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公司，鑫浩电力并不直

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否 

2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鑫浩电力的股东为自然人薛龙

国，并不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

制 

否 

3 

由本规则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鑫浩电力的股东为薛龙国，执行

董事为薛龙国，不属于上市公司

的关联自然人（详见本法律意见

书之“2、相关主体是否属于《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自然

人”） 

否 

4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鑫浩电力不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亦不与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否 

5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

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上述股权转让时点，鑫浩电力持

有上市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江苏绿

威环保科技有有限公司 22.50%的

股权，该等关系不足以构成上市

公司可能对其进行利益倾斜的特

殊关系 

否 

2、薛龙国、李卉是否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序

号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规

定的关联法人 
分析与说明 

薛龙国、李卉

是否为关联自

然人 

1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薛龙国、李卉均不直接或间接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否 

2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薛龙国、李卉未在上市公司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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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所

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为吴建，监事为汤敏；薛龙国、

李卉未在该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否 

4 

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所

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薛龙国、李卉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未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否 

5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

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薛龙国及其配偶、李卉间接持有

上市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

环保科技有有限公司的股权以及

在该公司任职，该等关系不足以

构成上市公司可能对其进行利益

倾斜的特殊关系 

否 

此外，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8 年 1 月起至今，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

均不具有《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根据

上市公司出具的承诺以及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出具的《关联方调查表》，上

市公司未与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签署任何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

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使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具有《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或者第 10.1.5 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 

3、鑫浩电力、薛龙国及其配偶、李卉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控股孙公

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以及薛龙国、李卉在该公司任职，该等关系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以及第 10.1.5 条规定，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然人，

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根据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绿威”）提供的公司章程，

江苏绿威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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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背景说明 

1 
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3,300.00 55.0000 

上市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 
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991.25 33.1875 

薛龙国为执行事

务合伙人，薛龙

国及其配偶持有

100% 的财产份

额 

3 
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708.75 11.8125 

薛龙国为执行事

务合伙人，李卉

为有限合伙人 

合计 6,000.00 100.00 --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持

有江苏绿威 55%的股权，薛龙国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两家合伙企业共同持有江

苏绿威 45%的股权，李卉通过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江苏

绿威的股权；在江苏绿威转让义乌绿威 100%股权时点，鑫浩电力曾持有江苏绿

威 22.5%的股权。因此，上市公司与鑫浩电力、薛龙国、李卉存在的主要关系如

下： 

（1）鑫浩电力、薛龙国及其配偶、李卉曾经或目前为上市公司控股孙公司

江苏绿威的少数股东（直接或间接股东）； 

（2）薛龙国在江苏绿威任董事、总经理职务；李卉系江苏绿威员工。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系系上市公司收购江苏绿威 55%股权而自然形成。薛

龙国在上市公司收购江苏绿威控股权后，仍任江苏绿威董事、总经理，一方面是

基于江苏绿威的战略安排，另一方面是基于履行业绩对赌和补偿义务的需要，符

合正常的商业逻辑和市场惯例；这种关系并不足以导致上市公司对鑫浩电力、薛

龙国、李卉进行利益倾斜或利益输送，不构成关联关系。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中的受让方鑫浩电力、李卉均不属于《股

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人，上述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述股权转让的定价是否公允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瑞华

审字【2019】01090036 号”《审计报告》，2018 年度，义乌绿威的净利润为-5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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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义乌绿威的资产负债表，截至 2019 年 3 月末，

义乌绿威的净资产为 1,264.74 万元人民币，2019 年一季度的净利润为-181.45 万

元。 

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基于义乌绿威业绩不佳，且预计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善，

进而可能对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经上市公司与鑫浩电力和李卉

协商，决定将江苏绿威所持义乌绿威 100%股权转让给鑫浩电力和李卉。 

根据上市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与鑫浩电力、李卉、薛龙国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关于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

权转让系以义乌绿威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经各方协

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1,265 万元人民币。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剥离亏损业

务，回收公司投入。股权转让的价格系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未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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